2013臺北購物饗宴 – 串聯商圈店家推出優惠案
特約店家加入辦法及申請表
102年7月4日修正
【前言】
    各位『臺北市』的店家朋友們：
臺北市商業處為串聯本市優質店家，有效帶動本市商圈及店家發展。特於今年度「2013臺北購物饗宴推廣計畫」，持續強打『臺北購物饗宴』品牌，預計在8月1日至9月15日期間，串聯本市特色商圈2,800家以上店家，吸引海內外各地人士來臺北購物旅遊，活絡本市經濟。

今年度的臺北購物饗宴將於2013年8月份盛大登場，讓所有特約店家在加入本活動後，就能立即將您的優惠訊息透過臺北購物饗宴傳遞給消費者，並透過多元行銷管道宣傳，吸引國內消費者、國外觀光客一起來店裡消費，吸引更多人潮。「2013臺北購物饗宴」歡迎您加入成為特約店家！

「臺北購物饗宴專案小組」將於招募店家過程中，與您透過電話、傳真或email之方式聯繫溝通。
臺北市商圈產業聯合會 秘書處: 陳雅玉 0970-129-229

                             鍾  寧 0970-199-059

本會信箱：tbic990721@gmail.com 
專案傳真：(02)2898-4507 傳真請註明致『臺北購物饗宴』專案小組
【2012臺北購物饗宴 活動時間】

活動期間：預計於2013年8月1日至9月15日期間舉辦，為期六週。
特約店家招募簡介：
· 不限名額，請於2013年7月21日中午12:00前繳交申請表。
· 提供相關優惠之特色店家，為配合官方網站之消息露出與後續優惠活動名單整理，
請務必於2013年7月21日、中午12:00前提供店家照片及100字以內之店家簡介。
照片格式為300萬畫素以上相機拍攝之照片、或單檔500kb以上檔案大小之數位檔。
【店家加入方式】
凡2013年5月15日後參與2013臺北購物饗宴特約店家即可免費擁有以下服務：

	特約店家權利
	店家提供各種形式優惠(如各種折扣、加價購、滿額贈…等)

	廣宣與回饋
	提供臺北購物饗宴統一識別系統(識別貼紙等相關宣傳品等)

	
	於官方網頁內刊登優惠店家及其優惠內容資訊

	參與購物饗宴消費者
抽獎活動
	消費者只要於特約店家購物滿500元，憑消費發票即可上活動官方網站(建置中)登錄發票號碼與相關資料，就有機會抽中各式獎品，最大獎為汽車。其他獎項持續招募規劃中。


	
	特約店家之配合義務

	1
	配合露出相關宣傳物品

（由購物饗宴提供識別貼紙、相關宣傳品）

	2
	提供臺北購物饗宴活動的時間點內提供消費優惠/具體優惠內容

(1) 全店或特定商品優惠折扣
例如：持臺北購物卡獨享全店9折。

(2) 買一送一

例如 : 持臺北購物卡買鳳梨酥禮盒買一送一。 
(3) 滿額贈
例如：持臺北購物卡來店消費滿3,000元，送500元以上商品1份。

(4) 特殊活動優惠 (可自行提出優惠方案內容)
※店家必須秉持誠信原則，優惠內容不得誇大不實。

※各配合項目如為限量應註明數量。


【店家參與資格】
報名成為特約店家者，須同時符合下列資格： 
（1） 於臺北市設有營業場所且營業項目以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為主，參考類別如下：
（A） 綜合零售類：如：百貨公司、量販店等

（B） 食品餐飲類：如：餐廳、糕餅、甜點、咖啡、下午茶等。

（C） 生活用品：如：居家裝飾品、文具、書籍、生活雜貨等。

（D） 衣著及配件類：如：服飾、鞋包、配件等。

（E） 美妝保養類：如：美妝、保養品等。
（F） 3C家電影音類：如：家電、影音娛樂、電腦及電玩、手機相機等。

（G） 飯店旅宿類
（2） 已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需有統一編號)
【報名方式】
（1） 店家自行報名：
填妥「2013臺北購物饗宴」店家申請表後，將紙本與光碟(數位圖檔及資料)，於7月21日中午12:00前(含)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4號 臺北購物饗宴專案小組收】，以郵戳為憑。
（2） 商圈產業組織、協會等團體單位集體報名：
由商圈產業組織、協會等團體單位，擇主要窗口輔導或協助店家填妥申請表後，
於7月21日(含)中午12:00前，統一收集紙本資料，再與本會「臺北購物饗宴專案小組」聯繫取件時間。
數位圖檔資料可email至專案信箱 tbic990721@gmail.com 
專案聯絡人 陳雅玉 電話 0970-129-229，來電時請告知商圈產業組織或所屬單位。
【注意事項】
1. 連鎖體系之直營店或加盟店，應透過總公司提出特約店家申請，本計畫不受理個別直營店或加盟店自行提出申請，惟若該直營店或加盟店於本市僅有該個別連鎖店，許以個別連鎖店名義申請。

2. 主辦單位整體活動宣傳上線後，特約店家不得片面取消，針對於優惠內容如有需要須通知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配合調整訊息。

3. 取得本活動推薦店家資格者，其執行業務及營運須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如有違反者，依法處理，並取消「特約店家」資格及於臺北購物饗宴之資源使用。

4. 對本活動特約店家與消費者之間的任何交易，臺北市商業處概不承擔任何責任。與消費者間如產生消費爭議，除應依據本市消費爭議處理機制處理，情節重大者，本處得撤銷其為本活動推薦店家之資格。

5. 本要點有未盡事宜者，本處得隨時修正之。

6. 如有申請臺北購物饗宴特約店家之相關問題，請洽臺北市商圈產業聯合會「臺北購物饗宴專案小組」 以上部份交店家留存，以便隨時查閱，並有利於店內工作人員間之資訊傳達。
僅交回本頁之後之各報名表單與授權書即可。
【2012臺北購物饗宴－加入特約店家同意書】

一、『店家資料內容』

茲  同意參與2013臺北購物饗宴活動，並盡力配合該計畫執行所需之協助，以提振商圈產業商機為目標。
所屬商圈產業或團體：                           
店家名稱：                                                                      
統一編號：                                                                          
電話：                                                                             
店家承辦聯絡人：                 職稱：                手機：                       

主要聯絡方式： □電洽   □電子郵件   □掛號郵寄  (單選)                         
店家地址：                                                                                      

店家E-mail：                                                                                    

店家網站(若無則免填)：                                                                           

店家簡介(限100字內，如版面不敷書寫可自行加頁附上)：                                                                      

※店家須另附店家照片一張，畫素至少在300萬畫素或500 kb以上大小檔案。以利於官方網站上列表露出宣傳。
二、店家提供臺北購物卡優惠內容
本表可自行影印填入或增加相同格式打字填入使用。
	商品名稱／規格
	☐ 可提供之數量                        
☐ 95折☐ 9折 ☐ 8折 ☐ 7折 ☐     折
☐ 買一送一 ☐滿額金額     滿額禮      
☐ 買就送商品，品項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優惠                            
	原價：

	
	
	優惠價：

	商品名稱／規格
	☐ 可提供之數量                        
☐ 95折☐ 9折 ☐ 8折 ☐ 7折 ☐     折
☐ 買一送一 ☐ 滿額禮，滿額金額         

☐ 買就送商品，品項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優惠                            
	原價：

	
	
	優惠價：

	商品名稱／規格
	☐ 可提供之數量                        
☐ 95折☐ 9折 ☐ 8折 ☐ 7折 ☐     折
☐ 買一送一 ☐ 滿額禮，滿額金額         

☐ 買就送商品，品項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優惠                            
	原價：

	
	
	優惠價：

	商品名稱／規格
	☐ 可提供之數量                        
☐ 95折☐ 9折 ☐ 8折 ☐ 7折 ☐     折
☐ 買一送一 ☐ 滿額禮，滿額金額         

☐ 買就送商品，品項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優惠                            
	原價：

	
	
	優惠價：


2013臺北購物饗宴

文字資料暨圖片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    貴單位使用本店所提供之圖片（如附件影本）及文字資料，不限地域、時間及方式，無償授權予臺北市商業處，並得作適當之修改、整理後，刊登於貴單位於2013臺北購物饗宴宣傳期間之訊息曝光，包括：購物手冊、貴賓優惠券、報紙及網站等相關行銷管道，本店保證所提供之內容絕無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虞；所有提供之著作本店均擁有著作權或合法權利得以授權貴單位使用，如產生任何爭議，相關法律責任概由本店負責，於貴單位無關。

此致

                                            臺北市商業處
立同意書人

              店家名稱(或蓋店家發票章)：

              代表人簽章：

              店家地址：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月         日

請蓋店家發票章或大小章








